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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360） 

 

 
進一步修訂債券之主要條款 

及 
繼續暫停買賣 

 

 

茲提述諾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五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配售債券；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二零二二年五月六日、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債券之主

要條款修訂；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本

公司在違約事件中豁免遵守債券條款的規定（「該等公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本

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

規則）及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刊發。 

 

進一步修訂債券之主要條款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後），經債券持有人根據債券

之條款及條件批准後，本公司已簽立補充平邊契據，據此，有關債券到期日及贖

回債券之若干主要條款按下列方式進一步修訂（「該等修訂」）： 

 

 

 

  



到期日及於到期時贖回  

 

除非先前已於相關到期日獲贖回或購買及註銷，否則本公司須：  

 

(i) 於首個到期日按首次贖回金額贖回於首個到期日時尚未行使之債券；  

 

(ii) 於第二個到期日按第二次贖回金額贖回於第二個到期日時尚未行使之債券；  

 

(iii) 於第三個到期日按第三次贖回金額贖回於第三個到期日時尚未行使之債券；  

 

(iv) 於第四個到期日按第四次贖回金額贖回於第四個到期日時尚未行使之債券； 

 

(v) 於第五個到期日按第五次贖回金額贖回於第五個到期日時尚未行使之債券； 

 

(vi) 於第六個到期日按第六次贖回金額贖回於第六個到期日時尚未行使之債券；

及 

 

(vii) 於第七個到期日按第七次贖回金額贖回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所有尚未行使之

券， 

 

當中： 

 

首個到期日 指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七日，或倘該日並非營業日，則為

緊隨該日後的營業日 

  

第二個到期日 指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或倘該日並非營業日，則為

緊隨該日後的營業日 

 

第三個到期日 指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或倘該日並非營業日，則為緊

隨該日後的營業日 

 

第四個到期日 指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倘該日並非營業日，

則為緊隨該日後的營業日 

 

 

  



第五個到期日 指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或倘該日並非營業日，則為

緊隨該日後的營業日 

 

第六個到期日 指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或倘該日並非營業日，則為

緊隨該日後的營業日 

 

第七個到期日 指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或倘該日並非營業日，則為

緊隨該日後的營業日 

 

首次贖回金額 指相等於以下總和的金額：  

 

(a) 本公司將予贖回相關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有關債券

本金金額，而緊隨於首個到期日贖回後之尚未行使

債券本金金額之餘額不得多於200,000,000港元；及 

 

(b) 有關尚未行使債券於相關贖回日期之任何應計但

未付利息 

 

第二次贖回金額 指相等於以下總和的金額：  

 

(a) 本公司將予贖回相關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有關債券

本金金額，而緊隨於第二個到期日贖回後之尚未 

行使債券本金金額之餘額不得多於36,000,000港

元；及 

 

(b) 有關尚未行使債券於相關贖回日期之任何應計但

未付利息 

 

第三次贖回金額 指相等於以下總和的金額： 

 

(a) 本公司將予贖回相關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有關債券

本金金額，而緊隨於第三個到期日贖回後之尚未行

使債券本金金額之餘額不得多於36,000,000港元；

及 

 

  



(b) 有關尚未行使債券於相關贖回日期之任何應計但

未付利息 

 

第四次贖回金額 指相等於以下總和的金額： 

 

(a) 本公司將予贖回相關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有關債券

本金金額，而緊隨於第四個到期日贖回後之尚未行

使債券本金金額之餘額不得多於36,000,000港元；

及 

 

(b) 有關尚未行使債券於相關贖回日期之任何應計但

未付利息 

 

第五次贖回金額 指相等於以下總和的金額： 

 

(a) 本公司將予贖回相關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有關債券

本金金額，而緊隨於第五個到期日贖回後之尚未行

使債券本金金額之餘額不得多於36,000,000港元；

及 

 

(b) 有關尚未行使債券於相關贖回日期之任何應計但

未付利息 

 

第六次贖回金額 指相等於以下總和的金額： 

 

(a) 本公司將予贖回相關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有關債券

本金金額，而緊隨於第六個到期日贖回後之尚未行

使債券本金金額之餘額不得多於36,000,000港元；

及 

 

(b) 有關尚未行使債券於相關贖回日期之任何應計但

未付利息 

 

第七次贖回金額 指相等於以下總和的金額： 

 

(a) 相關債券持有人持有之所有尚未行使債券之本金

總額；及 

  



(b) 有關尚未行使債券於相關贖回日期之任何應計但

未付利息 

 

除該等修訂外，該等公佈所披露之債券之所有其他主要條款均維持不變。 

 

作出該等修訂之理由  

 

於本公佈日期，尚未行使債券本金金額之餘額為 36,000,000 港元，其原應由本公

司於第六個到期日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贖回。該等修訂使本集團能靈活運用其

財務資源，以為其營運及發展提供資金，並規劃其營運資金需求。倘無該等修訂，

本公司則須調動其更多現金儲備及╱或其他財務資源以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贖回債券。 

 

鑑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該等修訂屬公平合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且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三年十月三日上午九時正起已在聯交所暫

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諾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玉麟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黃玉麟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鄧仲麟先生及林偉雄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曾永祺先生、黃江天博士太平紳士及杜振偉先生組成。 

 

 


